
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十条措施

一、拓展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保障范围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可

用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涉及房屋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的维

修、更新和改造（专业经营单位管理部分除外）。各地有关部门

要开通绿色通道，加快审批流程，方便居民使用维修资金用于城

镇老旧小区改造。

二、纳入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。各地要在全面落实既有住房

加装电梯可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的基础上，制定支持城镇老旧小

区改造的具体政策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范围内的房屋所有权

人及其配偶，可提取其名下的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老旧小区改造

个人出资部分，凭主管部门审定的提取额度办理。各地可在住房

公积金管理中心上缴的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中，安排一定资金

用于支持本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。

三、统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与棚户区改造。相邻地段城镇老

旧小区和拟通过改建（扩建、翻建）方式改造的危房，可按规定

分别申报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和棚户区改造计划，分别立

项，统筹实施，利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政策支持配套基础设施和

公共服务设施改造，利用棚户区改造政策支持危险房屋主体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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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。

四、鼓励实行工程总承包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，鼓励以

初步设计或者方案设计为基础，采用设计施工总承包或者设计采

购施工总承包方式发包，合理减少项目前期准备时间。可采用总

价合同，并在招标文件及合同中明确改造范围、改造标准、功能

需求、主要材料设备型号（技术参数）与质量要求等内容。

五、推动成立业主委员会。居民委员会及其下设的环境和物

业管理委员会，要积极指导业主大会设立和业主委员会选举工

作。业主委员会难以成立的小区，可由街道办事处组织业主设立

物业管理委员会或者小区议事会，履行业主委员会相关职责，组

织业主共同决定授权有关事项。

六、支持物业企业承接物业服务。物业服务企业可由城镇老

旧小区业主委员会通过业主书面授权直接选聘。为城镇老旧小区

提供良好物业服务的企业，优先纳入评奖评优范围，在信用管理

等方面予以加分支持。

七、鼓励住房租赁企业参与改造。鼓励专业化住房租赁企业

收购、租赁城镇老旧小区房源，引入社会力量投资参与改造，住

房租赁试点城市可结合实际纳入政策奖励范围。

八、统筹运用租赁型保障性住房政策。可将城镇老旧小区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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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后满足条件的房源纳入保障性住房房源预备清单，政府投资公

租房存在缺口的，可购买或者长期租赁，作公租房使用，优先向

拟领取公租房租赁补贴的保障对象推送。改造后用于出租的小户

型房源，可纳入保障性租赁住房清单管理，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相

关政策支持。

九、依法优化项目审批。建立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快速审

批机制，简化审批手续，加快审批进度。对不涉及用地或规划变

更、不新增建设项目、不改变原有房屋主体结构、不涉及结构安

全的改造项目，审批流程可划分为施工许可、竣工验收两个阶段。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积极协调本

地相关部门建立联席会商、并联审批和联合验收制度。

十、开通市政道路挖掘许可办理绿色通道。水、电、气、通

信等专业经营单位参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，涉及挖掘市政道路

的，各地主管部门在相关许可办理等方面要积极给予支持，开通

绿色通道。

以上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止。


